
                 「承投學生校車服務」投標條款」         【附件 1】 

註： 1) 學校巴士服務乃校車營辦商與學童家長雙方的服務購買協議，辦學團體、本 

        會、學校註冊校董及學校並無參與其中。是以，學校巴士服務倘若遇事，校 

        方無須負上法律責任。同時，校車營辦商亦要向校方保証對校方作出補償。 

 2) 校車營辦商必須遵守 2017年運輸署發出的「學童乘搭學生服務車輛的安全 

    指引--供學校巴士服務營辦商遵守」的所有指引【附件 3】及教育局不時發出   

    的最新指引，以確保有關學童乘搭校車的安全。 

 3) 校車營辦商必須遵守香港政府發出各項及最新之交通則例。倘若有違法事  

    件，一概由校車營辦商負責，校方毋須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4) 中標的校車營辦商不論乘車人數多寡，校車營辦商亦必須履行合約上的各 

        項服務條款。學校與校車營辦商一經簽訂合約，合約有效期為三個學年。 

5) 合約一經簽訂，校車營辦商不得隨意更改收費。合約期首年不可調整車費； 

   合約期第二年，若需要調整車費，每名學生的車費上調幅度不得超過原價的 

   百分之五；合約期第三年，倘若有需要調整價格，校車營辦商須於計劃實施 

   前六個月以書面向「本校」法團校董會申請，校方有權拒絕該等申請而毋須 

   作出任何解釋。 

 6) 學生由集隊位置至上校車期間，校車營辦商須安排員工照顧學生的秩序，負 

    責學生的安全，倘若遇事，校方毋須付上任何法律責任。 

 7) 校車營辦商須購置標準的 28或 56或以上座位及車身顏色劃一，並按運輸署 

        規定裝置之校車接送學生。 

     8) 每名學童均必須有固定座位，在任何情況下，不得超載及違反交通條例。 

9) 校車營辦商須每輛校車均派一名隨車褓姆負責照顧學生上落校車及在校車上

之秩序安全。 

    10) 除接載學生及獲得學校准許停泊在指定位置外，校車不可停泊於學校範圍內。 

    11) 校車營辦商須免費提供校車服務予課前、課後輔導、課後延伸課、補課及活 

        動的學生。 

12) 校車營辦商需按照學校所規定之接送時間及行車路線，履行校車接送學生服 

        務。倘若因特別事故，學校需要提早上課、下課，校車營辦商須按照學校指 

        示提供服務，不得另行收取任何費用。 

13) 除雙方同意或按照運輸署之指示外，校車之行車路線不得任意更改。 

14) 校車之行車路線必須直接、不繞路。 

15) 校車營辦商不得擅用學校名義向外經營任何業務。 

16) 校車須備有空氣調節設備。 

17) 校車於接送服務時段內，須在車頭擋風玻璃當眼處懸掛本校校名名牌。 

18) 學校或其代表有權監察校車營辦商車輛之行車狀況、車輛有關文件、車輛之        

清潔及車輛數目等，以確保校車營辦商運作正常。 

19) 如學生有需要，校車營辦商應派回車費收據。 

20) 校車營辦商需設收費袋，列明學生乘搭校車的月份及車費，並自行向學生家 

        長收取車費。 



21) 新生(一年級學生及插班生)乘搭校車時，校車營辦商須為學生預備名牌，名 

    牌上註明車號；同時在新學年開學首三天，校車營辦商須安排小一及新生家 

        長陪伴學生乘校車放學，以策安全及從旁指導。 

22) 校車營辦商須於開學前(九月一日)向校方提供以下資料： 

    乘車學生名單(按路線及班別分組)、路線安排(包括站頭名稱及到站時間)、  

        車隊統籌人姓名及電話號碼、褓姆姓名及電話號碼、司機姓名及電話號碼； 

        並且以後每月向校方提供更新乘車學生名單(如有新加入及退出學生)。 

23) 校車營辦商負責汽車服務的行政工作。 

24) 校車營辦商須設立及列明家長投訴機制，妥善處理有關投訴。 

25) 如途中遇上交通事故，校車營辦商須立即通知校方，並妥善處理事件。 

26) 校車營辦商不能拒絶個別學生乘搭校車。 

27) 校車營辦商、其僱員及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法團校董會成員或負責甄 

        選承辦商的有關委員會的任何家長或學生代表提供利益(香港法例第 201 章< 

        防止賄賂條例>所界定的「利益」)。校車營辦商、其僱員或代理人向有關 

        人士提供任何利益，可導致合約無效。學校亦可取消已批出的許可書，而承 

        辦商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28) 如因特別情況，教育局宣佈停課五天(上課日)以上，校車營辦商必須按照當

月實際上課日按比例退回或減收車費。若整月停課，校車營辦商則不用收取

當月車費。 

29) 在任何情況下，校車營辦商需將多收之車費用於扣減下月車費或即時以現金

或過數方式退回車費予家長。 

    30) 開放學校泊車位予學生服務車輛計劃(2021/22學年)，中標的校車營辦商必

須參與計劃，並履行教育局提出的服務條款。【附件 2 】 

i) 可供使用泊車位的種類和數目： 

     2 輛 56或以上座位的大車和 2 輛 28座位的小車。 

ii) 可供使用泊車位的開放時間： 

      在學校上課日、學校假期和公眾假期的全日 24小時。 

iii) 可供使用泊車位的位置見下圖。 

 

   獲得許可在校內泊車的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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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學生校車服務投標書 

地址    : 「新界葵涌石排街九號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校長收」 

招標編號: schbus2021/01 

截標日期: 31-05-2021                           (標書)



 


